
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

局关于落实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有关车船税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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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落实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有关车船税政策的公告�

川财税[2020]2号�

2020年2月12日�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

策措施》（川办发[2020]10号）关于“按各级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应急指挥部安排，参与疫情防

控的医疗卫生机构和物流企业车辆，免征2020年度车船税；已缴纳2020年度车船税的，在下一年度应

缴车船税中抵减”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享受免征2020年度车船税的医疗卫生机构和物流企业名单，由各级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及应急指挥部或当地牵头负责应对疫情工作后勤保障的部门提供。对于列入名单中的医疗卫生机

构和物流企业，免征其名下所有车辆2020年度车船税。�

　　二、符合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和物流企业已缴纳2020年度车船税的，原则上在下一年度应缴车船

税中抵减；如车辆报废、转让等特殊原因，下一年度无需再缴纳车船税或所缴车船税不足抵减的，可

向税务部门申请退还多缴税款。�

　　三、此项优惠类型为“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纳税人对优惠事项留存备查

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纳税人由保险公司代收代缴车船税或自主申报车船税的，减免

税代码为“5112129901”。�

　　四、各地财政、税务、银保监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大对纳税人和相关保险机构的宣传

辅导力度，确保优惠政策应知尽知，并积极对接当地有关部门，主动获取参与疫情防控的医疗卫生机

构和物流企业名单，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确保优惠政策应享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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